
答：业 余设计收 入的计算，应严 格按国家计委

劳动人事部、财政部计设（1986）1275号文规 定执 行。

勘察设计单位组织的业余设计收入80% 纳入 单位 的正

常收 入， 20% 由单位统 筹安排分配给职 工 个人；直接

参加设计的人员，每人每月发给 30元以 内的免征 奖 金

款，超过30元部 分计入单位奖金总额。业余设计的时

间每周掌握在 6 小时以 内。执 行 中：一是对于 8 小 时

之外，没有搞业余设计工作的. 不应分配 给 个人业 余

设计收 入。二是业余设计收 入 的分配对象只指 直接 参

加业 余设计的人 员。不允许将人均月30元做 为固 定收

入，更不允许将人均 月30元发给单位的每个 职 工。

问：勘 察设计单位的设计收 费能否收取现金？

答：勘察设计单位设计收 费必须经过转帐手续。

不许收取现金。

（财政部工交财务司制度处）

工作研究改国营工业企业税前还贷

为税后还贷问题的探讨

张云鹏

近年来，为了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国家对

国营工业企业的技措贷款和基建贷款，实行了税前还

贷并且允许提取“两金”的政策措施。这对于提高企

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这项政策措施，各方面的

看法还有分歧。一般来说，经济部门和企业生产者，

对税前还贷是赞同的，而财政部门的同志则主张改为

由企业留利中还贷。我作为一名企业财会工作者，是

倾向于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的，现就这个问题谈谈

个人的粗浅看法，与同志们共同探讨。

一、税前还贷的主要弊端

1.税前还贷办法削弱了企业自我制约能力。这是

从选定技措贷款或基建贷款项目说的，由于贷款本息

都是在税前利润中归还，实际上大部分还款任务是由

国家财政负担了，同企业自身的经济利害关系不大。

因此，无论是企业主管部门、计划部门，还是贷款企

业，往往都强调需 要而忽视可能，更不大注意后果和

效益。这样，既抑制了企业自我积累投资的积极性，

又助长了企业发展靠贷款的思想。其结果，必然削弱

企业对投资的自我制约能力，增加企业自我发展的盲

目性。

2.税前还贷不利于扭转一些企业重产值，轻效益

的倾向。由于实行企业贷款税前还贷，企业的还款责

任很小，这样，企业在借款时往往考虑投入多，而对

产出多少，效益大小想得不多。而企业投入一个大的

技措项目，产值 马上骤 增 ， 翻番。形成片面地抢速

度，创产值。其结果往往造成企业“只长个 儿，不长

膘”。

3.税前还贷不利于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宏

观控制。实行税前还贷，由于企业事先承担的经济责

任就不大，事后又不论产出多少、 效益如何、都可以

用税前利润归还贷 款，这样就形成企业 在 事 前 、事

中、事后都没有明确的经济责任， 而且贷款银行和企

业主管部门也都没 有明 确 的经 济责任。结果竞相筹

集、发放各种固定资产投资性质的 贷 款，助长了企业

盲目贷款上项目，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膨胀，使

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宏观控制难以维持。

4.税前还贷不利于理顺国家同企业的财政分配关

系。大家知道，前几年国 营企业实行了 “利改税”，

这是理顺国家同企业分配关系的一项重大改革。 “利

改税”发挥了税收的法律性、 稳定性和 强 制 性的作

用，有利于保证国 家 财政 收 入 。利改税后的企业留

利，作为企业自有资金管理，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起步条件。但由于企业贷款实

行税前还贷，使国营企业所得税实际 上 又成了国家与

企业共享的 税。而 这 种 “税”，企业能用多少来还

贷， 还贷后还上交国家多 少，都 没 有 一个数 量的界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限。这就在国家 税收上开了一个没有边际的一个大口

子。既不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也不利于调

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使

本来通过“利改税”已经开始理顺的国家同企业的分

配关系，又人为地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外，从税法法

理来说，本来企业有了所得，就应当照章纳税，否则

就等于企业逃 税或 漏 税。现在又可以 用所得归还贷

款，这样从法理来说也难以理解。

5.税前还贷助长了 一 些企业冒 险 式 的 “负债经

营”。企业的资产， 一般分为 自有资产和负债资产。

负债资产的所有权虽然不在企业，但它是提高企业经

营能力的必要手段。从这个意义 上 说，企业向银行贷

款，或者企业之间相互融通资金， 可以叫 做 正 常 的

“负债经营”。但是，这种 “负债经营”一定要考虑资

金的使用效果， 考虑资金的收回时间和归还能力。由

于上述税前还贷办法 对 企业 缺乏 自 我制约能力，所

以，有些 企 业往不 顾自 己的实际承受 能力，到处借

贷，乱铺摊子，乱上基建项目。结果，不仅不能改变

企业的生产面貌，反而拖了生产的后腿。这种冒险式

的 “负债经营”往 往 使 企 业 最后陷 入难以自拔的困

境。

二、改革税前还贷办法的初步设想

总的设想是，改税前还贷 为 税后还贷， 新老贷款

区别对待，同时国家增强企业的还贷能力。

1.目前国家核定的企业留利，主要是解决企业维

持简单再生产和企业福利奖励方面所需的资金。企业

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税前还贷

改为全部税后还贷后，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还贷资

金回旋余地很小。因此，建议国家采取适当降低国营

企业所得税税率和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等政策措施，

建立企业扩大再生产还贷基金制度，以增强企业的还

贷能力。这样，可以实现投资主体换位，增强企业对

贷款的自我制约能力。

2.由于税前还贷办法已经实 行 了几年，目 前 企

业之间的贷款数额很不 平衡 ，多 数 企业老贷款余额

很大。如果不分 新 老 贷 款一律实行税后还贷，这样

转弯太急，企业难以承受。特 别 是一 些留利水平较

低，还贷任务重的企 业，全部实行税后还贷的困难更

大。因此，建议对新老贷款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即

老贷款仍用 老 办 法 ， 税 前还贷；新贷款改为税后还

贷。既解决了老贷款的还贷出路 ， 也有利于对今后新

贷款的宏观控制。

（本文作者是东北制药总厂总会计师）

工作研究

厂长（经理）

离任审计刍议

盖 地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 深化，厂 长（经理）
离任审计已被正式提到日 程上来。由于它是个新的课

题，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且要求高，需要 注意以下

几个问题。

1 、厂长（经理）离任审计应制度化、标准化、

法规化

厂长（经理）离任 审计已在全国推行，但迄今为

止，还没有制定一项完整的、专门的厂长（经理）离

任审计制度，当然更未将其纳入 “审计工 作条例”。
笔者认为，在将来制定《 审计法》 时，应将厂长（经

理）离任审计正式写入 《 审计法》 中，或在修改“审

计工作条例”时，将 厂 长（经理）离 任 审计体现出

来。对厂长（经理）离任审计，应在总结试点经验的

基础上，充实、提高、完善，尽快制定出一套科学完

备的审计制度，使厂长（经理）离任 审计制度化、标

准化、法规化。对在离任审计中遇到的新问题，应从

实际出发，进行研究探 讨，使厂 长（经理）离任审计

日臻完善。

2 、厂长（经理）离任审计 ，应严格划分政策界

限， 求实、求准

厂长（经理）离任审计， 政策性强，影响因素很

多，审计时，应注意分清责任。对 某些损失或失误，

应分清是上级党政领 导部门、经济 管理 部门（或个

人）的决策造成 的，还 是 厂 长（经 理）的决策造成

的；是本届离任厂长（经理）的责任，还是 上届离任

厂长（经理）的责任；是厂长（经理）的责任，还是

企业职能科室或车间 的责 任。如果 是上 级决策造成

的，还应分清厂长（经理）在执行时是 否提出异议；

如果是离任厂长（经理）的责任，应 进一步分清是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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